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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公司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为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 

2.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启发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恒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生销售

产品业务。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关联董事宁方亮、蒋伟群、宁尚超需要回避

表决，出席会议的无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本议案直接提交 2019 年 5 月 15 日召开

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湖南启发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蔡锷北路兴汉华庭 2 栋 902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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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蔡锷北路兴汉华庭 2 栋 902 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彭启发 

实际控制人：罗建芝  

注册资本：2,020,000 元 

主营业务：实验室成套设备及通风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物

流装备、暖通设备、脱硫脱硝设备、监控设备、高低压成套设备、计算机应用电

子设备、电子元件及组件、通用仪器仪表、医疗实验室设备和器具、机电产品、

建材、装饰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锂离子电池材料、教学仪器、消防设备及器

材、化工产品的销售;金属及金属矿的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恒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东 1 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东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吴爱芬 

实际控制人：吴爱芬  

注册资本：5,000,000 元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销售电子产品、文具用品、工艺美

术品、服装服饰、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 自然人 

姓名：宁方亮 

住所：山东省宁阳县 

4.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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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伟群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 

5. 自然人 

姓名：蒋伟杰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 

6. 自然人 

姓名：张伟振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 

（二）关联关系 

宁方亮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兼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6,494,000

股，持股比例为 39.48%； 

蒋伟群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长兼财务负责人，持有公司股份

4,791,000 股，持股比例为 29.12%； 

蒋伟杰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长兼财务负责人蒋伟群之弟，持有公

司股份 0 股，持股比例为 0%。 

张伟振系公司监事、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42,000 股，持股比例 0.26%。 

公司股东罗建芝系湖南启发商贸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75,000 

股，持股比例为 1.06%。 

公司股东吴爱芬系北京恒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有

公司股份 182,000 股，持股比例为 1.11%。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关联交易，系由关联方无偿提供担保，不向公司

收取任何费用。 

上述向关联方销售的关联交易，系双方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

允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均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

允。 

 



公告编号：2019-027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l、关联方为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同时为未来业务的开拓与发展做储备，2019 年公司

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56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南

京银行、苏州银行、浦发银行等其他银行预计发生的综合授信额），由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董事长兼财务负责人蒋伟群和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兼总经理

宁方亮作为担保人以其个人房产抵押、股权质押、个人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为公

司或公司子公司的上述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长兼财务负责人蒋伟群之弟蒋伟杰与公司股东、

监事张伟振以其自有房产抵押为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的上述部分银行综合授信、以

前年度持续到本年度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最终交易金额需以实际发生

情况为准）。 

2、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销售产品业务 

2019 年公司拟与关联方湖南启发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央空调节能系统产品

订货合同，交易标的为中央空调节能系统设备，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

币，最终交易金额以合同订单为准。 

2019 年公司拟与关联方北京恒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中央空调节能系统

产品订货合同，交易标的为中央空调节能系统设备，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人民币，最终交易金额以合同订单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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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江苏天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